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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乡振字[2021]1 号

昌乐县乡村振兴局 昌乐县财政局
关于做好 2021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使用工作的通知

各镇（街、区）：

2021 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

的开局之年。为进一步明确 2021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（以下简称“衔接资金”）安排支出方向和使用管

理要求，切实提高衔接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中央、省、市财

政衔接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原则要求

（一）坚持统筹推进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

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山东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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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指示要求，进一步落实省委、省政府《贯彻落实<中

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

有效衔接的意见>的若干措施》（鲁发〔2021〕3 号），把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首要位置，兼顾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

兴，统筹做好衔接工作的资金保障。

（二）坚持突出重点。衔接资金主要用于巩固脱贫攻坚

成果，且在优先保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资金需求基础上，合

理安排资金支持脱贫地区补齐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

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。加大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
果任务较重的县乡村倾斜支持，用于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资

金优先安排到脱贫村，以及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监测帮扶对

象数量较多的乡镇和村。

（三）坚持依规使用。省、市、县财政衔接资金按照资

金管理办法有关要求，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精准安排使用资

金；实行负面清单管理，衔接资金不得用于与巩固拓展脱贫

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无关的支出。

二、资金使用方向

1、产业发展资金。包括省级衔接资金 454 万元（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416 万元、绩效评价奖励

38 万元）、市级切块资金 436 万元，可采取自建自管、以奖

代补等方式，重点支持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、原扶贫项目提

质增效，带动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监测帮扶对象更多参与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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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发展和分享项目收益。切块下达给各镇（街、区），由各

镇（街、区）按照各自确定的村及时组织项目实施。

2、绩效评价奖励 129 万元、市派第一书记资金 300 万

元、县级资金 360 万元，统筹用于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
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。

3、特惠保险。包括省级资金 76 万元、市级资金 20 万

元、县级资金 207.4 万元，按照医疗商业补充保险每人 110

元、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每人 10 元的标准给予市县补助，为

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监测帮扶对象购买特惠保险。按照市县

承担比例，待市级统一完成扶贫特惠保险招标后，将资金拨

付中标单位。

4、雨露计划补助 38.4 万元。对脱贫享受政策户和监测

帮扶对象中在校接受中、高等职业教育的子女，按每人每学

期 1500 元的标准，对 2020 年度秋季和 2021 年度春季两个

学期给予补助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快资金拨付进度。县级制定衔接资金使用计划

后，会同财政部门及时将下达的资金安排到镇（街、区）、

落实到项目，各镇（街、区）收到资金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资

金拨付到相关村。

（二）强化县级项目库建设。将原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

调整完善为县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，

继续充分发挥项目库作用。加强与相关行业部门协调配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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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项目库共建共管共用。各镇（街、区）、各有关单位，

要按照山东省财政厅、山东省乡村振兴局等 5 部门关于印发

《山东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（鲁财农[2021] 25 号）和山东省乡村振兴局、山东省财政厅

《关于做好 2021 年度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使用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扶贫办发[2021]8 号）等有关文件

要求，加快项目方案编制，按程序组织项目实施。

（三）加强资金项目管理和监督。各镇（街、区）、各

项目实施单位，要切实做好资金项目使用管理、绩效管理、

监督管理等工作，落实好监管责任。严格落实公告公示制度，

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结果一律公告公示。县乡村振兴局、财

政局将会同县纪委监委、审计等部门加大对项目实施的监督

检查力度，坚决杜绝挤占、挪用、套取衔接资金现象的发生。

对贪占挪用衔接资金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坚决惩处、严格问责。

各级衔接资金具体分配使用情况，详见县乡村振兴局下

发的《关于下达 2021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使用计划的通知》（乐扶贫办字[2021]9 号），在项目实施、方

案编制、资金管理过程中，遇到问题可及时与县乡村振兴局

沟通。

昌乐县乡村振兴局 昌乐县财政局

2021 年 8 月 5 日


